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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山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蓝政复决字〔2025〕第 57 号

申请人：廖xx，性别：男，出生年月：1997 年 9 月，

身份证号码：432524199709xxxxxx，电话：1760039xxxx，

住址（联系地址）：湖南省xx县xxxx房。

申请人对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4月 15 日作出

的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蓝市监不罚〔2025〕2 号）不

服，通过网络申请的方式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申请人于 202

5 年 8 月 24 日始知该行政行为，因申请人与该行政行为有利

害关系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

理终结

被申请人：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xx，职务：xx。

第三人：蓝山县xx理疗馆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3 

1127MADExxxxxx，实际经营者：王xx。

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、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蓝市监不罚〔2025〕2 号《不予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；

申请人称

2、责令被申请人对“蓝山县xx理疗馆涉嫌虚假宣传

案”重新依法调查处理。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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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程序违法：证据不足，未履行法定调查职责

（一）行政行为知悉情况申请人于 2025 年 8 月 24 日收

到被申请人《关于对廖xx举报蓝山县xx理疗馆涉嫌虚假宣

传的回复》，知晓其作出的蓝市监不罚〔2025〕2 号《不予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内容，因对该决定不服，现依法申请行政

复议。

。

2.未调查消费者权益受损事实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三十二条，

市场监管部门负有调查“虚假宣传是否侵害消费者知情权、

选择权”的职责。但被申请人未收集申请人因虚假宣传误导

消费的证据（如购买凭证、沟通记录），未对“消费者权益

是否受损”进行调查，程序严重违法

1.《顾客告知书》送达无证据：

被申请人认定“蓝山县xx理疗馆已通过《顾客告知书》

声明服务性质”，但申请人与被举报人全程通过微信沟通完

成交易，被申请人未提交《顾客告知书》送达凭证（如签收

记录、电子传输记录），该事实认定无证据支撑，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六条“证据必须经查证属

实，方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”之规定。

。

（三）事实认定错误：对虚假宣传及危害后果的认定与

客观事实矛盾。

1.被举报人存在主动宣传医疗功效的事实：

a.2024 年 11 月 2 日-14 日，被举报人通过微信向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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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宣称自身具备中医资质并提供“客户病例、服务效果”

等内容

人宣传：产品“xx精油”“xx通”具备“舒筋活络、活血

化瘀、去寒湿止痛”等医疗功效（对应《广告法》第十八条

“化妆品不得宣传医疗作用”之禁止性规定）；

。

2.上述产品实为普通化妆品（无药品/医疗器械资质），

被举报人行为属于虚假宣传，但被申请人认定“未主动宣扬

产品功效”，与微信聊天记录（申请人可提交公证版记录）

证明的事实直接冲突。无证据证明“减轻危害后果”：被申

请人认定“被举报人主动退货退款，减轻危害后果”，但未

提交退款凭证、申请人确认收退款的证据，该事实认定缺乏

客观依据，违反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“违法行为轻微

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”的适用前提。

（四）法律适用错误：对“不予行政处罚”的法定条件

认定错误

1.行为不满足“轻微且无危害”：

被举报人宣传化妆品具有医疗功效，违反《广告法》《反

不正当竞争法》的强制性规定，且涉事产品“xx莱草本精华

液”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（粤药监政信函〔2025〕

28 号）确认：“粤 G 妆网备字 20236xxxx在有效期内无备案

信息”，属于违法产品（违反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十

六条“化妆品必须备案”之规定）。上述行为涉及虚假宣传

+产品合规双重违法，不属于“违法行为轻微”，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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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、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

十五条作出“不予处罚”决定，属于法律适用错误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关于《顾客告知书》送达无证据及未调查消费者权

益受损事实的问题。

我局提取《顾客告知书》作为证据之一，配合对被举报

人作的《询问笔录》，仅为证明被举报人从事的是利用自己

的按摩手法、理疗仪器，配合精油产品，为顾客提供线下生

活美容养生保健服务经营活动，并不单独销售产品的事实。

我局并未明确提及该《顾客告知书》已送达申请人。消费者

受损情况属于消费争议事实范畴，应由消费者主动提交。

二、关于“事实认定错误”的问题

经查，被举报人除与申请人微信聊天时在申请人询问后，

以回答问题的形式宣传了产品功效外，并未发现被举报人以

其他方式对产品作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。我局在调查处理时，

就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的问题，征询过被举报人意见，被举报

人明确拒绝调解；但同意可以退货退款并承担退货产生的合

理费用。在我局事后回访被举报人时得知，因为申请人一直

未退货，所以被举报人也未退还货款。

三、关于“法律适用错误”问题

针对申请人提出的“xx莱草本精华液”无产品备案信

息，被举报人提交了产品备案信息表。

鉴于被举报人仅在与申请人的微信交流时，对“xx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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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”精油功效的表述超出产品实际功效，构成对商品功能作

虚假或引人误解商业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外，并未发现被

举报人以其他方式对产品作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，且被举报

人能我局在处理该案时，积极配合调查，并主动承诺可以退

货退款，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

法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。秉持处

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，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，后

续将强化对其经营行为的监督与指导，督促其依法经营。

第三人称：

一、我从事的是生活美容养生保健服务，属于服务业，

主要是利用自己的按摩手法以及相关理疗仪配合精油产品，

让顾客放松肌肉、增强血液循环、从而达到舒筋活络的作用。

都是顾客到店体验，并不单独销售产品，更不会网络销售产

品；我的服务对象一般都是老顾客以及老顾客介绍来的新顾

客。我没有什么宣传活动，除了偶尔发发朋友圈，不论是线

上还是线下，都没有做过宣传。

我接受请求加为好友后，对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“买产品

二、2024 年 11 月 2 日，我的微信莫名其妙的收到一个

陌生人要求添加好友的请求(事后才知道是娄底人廖xx),

”,

我本能的以为他是本地人，还多次邀请他来店里体验，但他

一直不讲是否来店里体验，只是反反复复的引导我回答他提

出的一些关于精油产品的功效问题。然后要求购买 499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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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，我当时就心存疑虑，感觉他不像普通的消费者，购买

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消费者一次消费的数量，转念又想

到有生意难道不做吗?于是就线上卖给他一些产品，但我不

敢卖给他 4990 元的产品，只卖给他 2700 元。他收到货后就

到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我了，要求我退货退款并赔偿

他货款三倍的赔偿金，当时我只答应他退货退款并承担合理

的退货费用的要求。

2024 年 12 月 25 日，廖xx向蓝山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要求

我退货退款并赔偿他货款三倍的赔偿金的民事诉讼。2025 

年 3 月 19 日法院开庭时，他又无故不到庭参加，最后法院

以他无故不到庭，视为撤诉处理。综上所述，廖xx并不是正

常的消费者，而是一个通过虚假消费意图获取巨额赔偿利益

的假消费者。

四、对于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我的批评教

育，我虚心接受并保证今后一定守法经营；对于蓝山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对我的处罚决定没有异议

三、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我进行调查时，我积极配

合调查，如实陈述事实，执法人员要求我提供的任何证据资

料，我都毫无保留的提供。同时我还主动承诺可以退货退款，

只要廖xx把货退回来，我第一时间予以退款并承担因退货产

生的合理费用(此承诺至今仍有效)。

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向蓝山县xx理疗馆微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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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 2700 元购买了xxxx草本精华液、xxx草本精华液、

xxx植物精华液等商品，收到商品后申请人认为该商品存在

虚假宣传等问题，遂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向被申请人邮寄

投诉举报（依法履职申请）书。

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材料后，于 2024 年 12 

月 6 日对被投诉举报人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核查。检查过程

中，被申请人并未发现被投诉举报人存在申请人所述的违法

行为；被投诉举报人也只同意退货退款，拒绝就赔偿问题进

行调解。2024 年 12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蓝山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关于廖xx投诉蓝山县xx理疗馆的回复》，回复内容

为不予受理，并送达给申请人，但是被申请人未在该回复中

告知申请人申请救济的途径。在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向复

议机关提交了有别于向被申请人申请投诉举报时的新证据

，被申请人查看该证据后，认为新的证据可能能够证明被投

诉举报人涉嫌虚假宣传，遂在行政复议答复书中主动提出重

启对被投诉举报人的调查程序。2025 年 1 月 20 日，蓝山县

人民政府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蓝政复决字〔2024〕第

38 号），撤销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12 月 6 日作

出的《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廖xx投诉蓝山县xx理疗馆

的回复》。之后，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新对蓝山县xx理

疗馆进行调查，调查结果为“第三人在微信回复申请人时，

对“xx天下”精油功效的表述超出产品实际功效和经营许可

范围，构成对商品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商业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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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。但第三人积极配合调查，主动提出退

货退款，减轻危害后果，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”。2025

年 4 月 15 日，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《不予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（蓝市监不罚〔2025〕2 号），对第三人进行教育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申请人于 2025 年 8月 24 日始知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作出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蓝市监不罚〔2025〕2 号），

因申请人与该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，申请人通过网络申请的

方式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复议机关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依法

予以受理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

第八条第一款“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、功能、质量等作

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欺骗、误导消费者”之规定，

第三人在微信回复申请人时，对“xx天下”精油功效的表述

超出产品实际功效和经营许可范围，构成对商品功能作虚假

或引人误解商业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。但是第三人实际是

以实体店按摩服务为主的个体工商户，店内海报清晰声明服

务性质，在申请人与第三人的微信交流时，申请人存在以高

价值（4990 元）购买大量产品故意引导第三人对产品功效进

行解说的行为。案发后第三人积极配合调查，主动提出退货

退款，减轻危害后果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三十三条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十五

条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。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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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蓝市监不罚〔2025〕2 号）认定事实

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决定

如下：

维持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4月15日作出的《不

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蓝市监不罚〔2025〕2 号）。

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在本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

起 15 日内，向道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蓝山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9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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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

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

该行政行为。


